
焦作市中站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
项目
序号

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设立依据 收费标准

一 教育部门

1  中招报名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豫计收费〔2003〕966号 豫计收费〔2003〕966号

2 普通高中学费、住宿费
缴入中央和地

方财政专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，教财

〔2003〕4号，教财〔1996〕
101号，教财〔2020〕5号，豫财预

外字〔1998〕23号，豫政法〔2005
〕49号

豫价费字〔1998〕269号，豫计收费
〔2003〕1286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06

〕967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04〕1730

号,豫发改收费〔2015〕437号

3
 义务教育住宿费（不含农

村义务教育学校） 

缴入地方财政

专户

豫价费字〔1996〕21号，豫发改收

费〔2007〕164号

豫价费字〔1996〕21号，豫发改收费

〔2007〕164号

4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
缴入中央和地

方国库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

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，教财〔

2020〕5号,豫发改收费〔2012〕2061
号,豫发改收费〔2014〕332号，豫发

改收费〔2014〕1705号

二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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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生活垃圾处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

境防治法》，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
生管理条例》，国发〔2011〕

9号，,豫财办综〔2006〕10号，豫
政〔2015〕39号

计价格〔2002〕872号，豫计收费〔

2002〕1394号，豫发改收费函〔2006
〕72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07〕

1360号，豫政〔2015〕39号

6 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 缴入地方国库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建城〔
1993〕410号，财税〔2015〕68号

财税〔2015〕68号

三 人社部门

7
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收费
缴入地方国库

豫价费字〔1997〕180号，豫政〔
2008〕52号

豫价费字〔1997〕180号，豫政〔
2008〕52号

     （1）评审费(含资格
审查费)

     （2）论文鉴定费(不

含初级职务评审)

     （3）专业技术人员任

职资格证书工本费

     （4）专业技术人员职
务聘任证书工本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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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录用考

试费 
缴入地方国库

豫财办综〔2007〕37号，豫财办综
〔2007〕54号，豫政〔2008〕

52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10〕
1290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10〕1762

号

豫政〔2008〕52号，豫发改收费〔

2010〕1290号，豫发改收费〔2010〕
1762号

9
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

级报名考务费 
缴入地方国库

豫财预外字〔1998〕12号，豫计收
费〔2001〕1612号，豫发改收费函

〔2004〕500号

豫财预外字〔1998〕12号，豫计收费
〔2001〕1612号，豫发改收费函〔

2004〕500号

10
 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等

级考核评审费 
缴入地方国库

豫财预外字〔1998〕12号，豫计收

费〔2001〕1612号，豫发改收费函
〔2004〕500号

豫财预外字〔1998〕12号，豫计收费

〔2001〕1612号，豫发改收费函〔
2004〕500号

四 水利部门

11 水土保持补偿费
缴入中央和地

方国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，
财综〔2014〕8号豫财预外字〔2000

〕33号，豫政〔2008〕52号,豫财综
〔2015〕107号

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号

五 卫生健康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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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预防接种服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

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

》，财税〔2016〕14号，财综〔

2008〕47号，豫财综〔2016〕15号

发改价格〔2016〕488号，豫发改收

费〔2017〕530号

13 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 缴入地方国库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，

财税〔2020〕17号
财税〔2020〕17号

六 各有关部门

14 培训费
缴入地方国库
或财政专户 

 豫财综字〔1992〕第41号，豫计收
费〔2003〕2303号，豫发改收费〔

2012〕1257号

豫计收费〔2003〕2303号，豫发改收
费〔2012〕125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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